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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E_B6_E5_8F_91_E5_c80_307857.htm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建设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规

定》的通知（发改价格[2007]670号）国务院有关部门，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建设厅（委）: 为规

范建设工程监理及相关服务收费行为，维护委托双方合法权

益，促进工程监理行业健康发展，我们制定了《建设工程监

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自2007年5

月1日起执行。原国家物价局、建设部下发的《关于发布工程

建设监理费有关规定的通知》（[1992]价费字479号）自本规

定生效之日起废止。 附件：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

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设部二00七年三月三十日 附件： 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

务收费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

行为，维护发包人和监理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价格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建设

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自愿和

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须招标的建设工程，应通过招标方式

确定监理人。监理服务招标应优先考虑监理单位的资信程度

、监理方案的优劣等技术因素。 第三条 发包人和监理人应当

遵守国家有关价格法律法规的规定，接受政府价格主管部门

的监督、管理。 第四条 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根据建

设项目性质不同情况，分别实行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依法必须实行监理的建设工程施工阶段的监理收费实行政府

指导价；其它建设工程施工阶段的监理收费和其它阶段的监

理与相关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 第五条 实行政府指导价

的建设工程施工阶段监理收费，其基准价根据《建设工程监

理与相关服务收费标准》计算，浮动幅度为上下20％。发包

人和监理人应当根据建设工程的实际情况在规定的浮动幅度

内协商确定收费额。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

服务收费，由发包人和监理人协商确定收费额。 第六条 建设

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应当体现优质优价的原则。在保

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由于监理人提供的监理与相关服务节

省投资，缩短工期，取得显著经济效益的，发包人可根据合

同约定奖励监理人。 第七条 监理人应当按照《关于商品和服

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告知发包人有关服务项目、服务

内容、服务质量、收费依据，以及收费标准。 第八条 建设工

程监理与相关服务的内容、质量要求和相应的收费金额以及

支付方式，由发包人和监理人在监理与相关服务合同中约定

。 第九条 监理人提供的监理与相关服务，应当符合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满足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和质量等

要求。监理人不得违反标准规范规定或合同约定，通过降低

服务质量、减少服务内容等手段进行恶性竞争，扰乱正常市

场秩序。 第十条 由于非监理人原因造成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

服务工作量增加或减少的，发包人应当按合同约定与监理人

协商另行支付或扣减相应的监理与相关服务费用。 第十一条 

由于监理人原因造成监理与相关服务工作量增加的，发包人

不另行支付监理与相关服务费用。 监理人提供的监理与相关

服务不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提供的监理



服务人员、执业水平和服务时间未达到监理工作要求的，不

能满足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和质量等要求的，发包人可按合

同约定扣减相应的监理与相关服务费用。 由于监理人工作失

误给发包人造成经济损失的，监理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依法

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第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和国家有关价格法

律、法规规定的，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予以处罚。 第

十三条 本规定及所附《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标准》

，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建设部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规定

自2007年5月1日起施行，规定生效之日前已签订服务合同及

在建项目的相关收费不再调整。原国家物价局与建设部联合

发布的《关于发布工程建设监理费有关规定的通知》（[1992]

价费字479号）同时废止。国务院有关部门及各地制定的相关

规定与本规定相抵触的，以本规定为准。 附：建设工程监理

与相关服务收费标准1 总则 1.0.1 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是

指监理人接受发包人的委托，提供建设工程施工阶段的质量

、进度、费用控制管理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合同、信息等

方面协调管理服务，以及勘察、设计、保修等阶段的相关服

务。各阶段的工作内容见《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的主要

工作内容》（附表一）。 1.0.2 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

包括建设工程施工阶段的工程监理（以下简称“施工监理”

）服务收费和勘察、设计、保修等阶段的相关服务（以下简

称“其他阶段的相关服务”）收费。 1.0.3 铁路、水运、公路

、水电、水库工程的施工监理服务收费按建筑安装工程费分

档定额计费方式计算收费。其他工程的施工监理服务收费按

照建设项目工程概算投资额分档定额计费方式计算收费。



1.0.4 其他阶段的相关服务收费一般按相关服务工作所需工日

和《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人员人工日费用标准》（附表

四）收费。 1.0.5 施工监理服务收费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1）

施工监理服务收费＝施工监理服务收费基准价×(1±浮动幅

度值） (2）施工监理服务收费基准价＝施工监理服务收费基

价×专业调整系数×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高程调整系数

1.0.6 施工监理服务收费基价 施工监理服务收费基价是完成国

家法律法规、规范规定的施工阶段监理基本服务内容的价格

。施工监理服务收费基价按《施工监理服务收费基价表》（

附表二）确定，计费额处于两个数值区间的，采用直线内插

法确定施工监理服务收费基价。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